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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，现对购进烟叶的增值税抵扣政策明确如下： 对烟叶税

纳税人按规定缴纳的烟叶税，准予并入烟叶产品的买价计算

增值税的进项税额，并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予以抵扣。即购

进烟叶准予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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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＝烟叶收购价款×（1＋10％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